
 

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獸醫學系公開徵求系主管候選人啟事 

一、依據「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」暨 106 年 10 月 19 日本委

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，公開徵求系主管候選人。 

二、系主管任期 3 年，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聘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
三、系主管候選人資格如下： 
（一） 須為本校專任教授。 
（二） 具有服務熱忱及品德高尚者。 
（三） 最近五年具有下列各目條件之ㄧ，其中著作須符合本校「教師升等評審

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」之規定： 
1. 於獸醫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﹝含發明專利、新品種育成、技術

移轉等成果﹞三篇(件)(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)以上。 
2. 曾主持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。 
3. 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勵。 

 

四、檢齊書表： 
（一）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主管候選人登記表 
（二） 教授證書影本  
（三） 登記表所登載資料之相關重要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 
（四） 中華民國身分證或護照影本 
（五） 近五年(102 年 2 月~迄今)學術成就證明文件(至少 1 項) 

1. 發表於 Thomson Reuters Web of Knowledge 收錄之國際期刊論文(第一或

通訊作者)影本各一份。著作須符合本校「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

著作送審準則」之規定。 
2. 發明專利、新品種育成、技術移轉等成果。技術報告書面內容應包括研發

理念、學理基礎、主題內容、方法技巧及成果貢獻。專利須檢附前述五項

內容之研發成果書面報告、專利證明及通過文件。 
3. 主持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計畫證明文件(1 份) 
4. 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勵證明文件(1 份) 

（六）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

五、領登記表：歡迎來電、親洽選薦委員會或上網 http：//www.vm.nchu.edu.tw/下載。 

六、收件時間：106 年 10 月 20 日(星期五)起至 106 年 11 月 6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時，

逾期恕不受理。 

七、收件方式：親自或委託代理人送達「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主管選薦委員會」   
(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301 室)。電話：04-22840894 轉 426 陳小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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